
   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金作業流程圖 

 

 

 

 

 

 

 

  

  

 

   

 

 

 

申請資格： 

（一）大學部及研究所在學學生（不含延修生、休學、退學生及研究所在

職專班）。 

（二）符合資格辦理者，請至本校弱勢學生助學申請系統

(https://info2.ntu.edu.tw/coloan/readme.aspx)線上申請後，

列印弱勢申請書並簽章，連同學生本人、父、母或法定代理人(學

生有結婚者，另附其配偶)之 3個月內載有詳細戶籍記事之全戶戶

籍謄本正本，送交至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或醫學院學務分處辦

理。 (逾期未以網路申請、逾期未將上開資料繳交或繳交資料不完

備者視同以不合格論)。 

繳交申請文件： 

（一）弱勢助學金申請書並簽章。 

（二）學生本人、父、母或法定代理人(學生有結婚者，另附其配偶)之 3

個月內載有詳細戶籍記事之全戶戶籍謄本正本。 

教育部系統平台通知查核所得級距結果匯入弱勢學生助學申請系統，學生可自

行至校內系統查詢。 

收件截止日前至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或醫學院學務分處繳交收件進行初審並

於第一階段依教育部作業時程上傳至教育部系統平台查核所得級距。 

判別結果匯入弱勢助學系統，並予以通知查核結果及補助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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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級距合格 所得級距不合格 

弱勢助學系統通知查核級距結果。 弱勢助學系統通知查核級距結果，有疑義者於規定期

限內繳交申請人及相關應列計人口前一年度各類所

得或不動產資料清單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進行複審。

教育部第二階段審查有無重複請領情形(互斥判別) ，後續為

判別結果通知。 

複審合格

駁回 

複審不合格 

最終名單於第 2學期初上傳校內系統後由學校開立註冊繳費單中予以減免，後續並造冊會報

主計室。 


